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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	 

班親會組織章程	 

民國 110033 年 22 月 1199 日班親會大會通過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臺北巿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班親會」，以下簡稱「班親

會」。	 

第二條	 本會係為推展臺北市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以下簡稱「資優班」）的班級事務活

動蓬勃發展而成立，其宗旨為：	 

一、 凝聚家長力量及資源，協助順利推展資優班各項事務。	 

二、 提供資優班家長聯誼、意見交流的機會。	 

三、 資優班班親會各項事務討論與報告。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北市仁愛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由全體在學資優班學生家長或

其法定監護人組成。	 

第四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及義務如下：	 

一、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二、 分享本會所提供之服務。	 

三、 遵守本會章程、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暨繳納會費。	 

四、 宣揚本會宗旨，推行本會任務。	 

第五條	 本會依其組織與任務，設班親會大會及班親會幹部會議。	 

第六條	 班親會大會為班親會最高決策組織，由全體班親會會員出席，於每學期公告之

資優班學校日開會。班親會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 研討參與資優班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審議班親會組織章程。	 

三、 審議相關班親會費之支出。	 

四、 各項班聯活動之研討及決議。	 

班親會大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相關處室主任及教師列席。	 

第七條	 每學年第一學期之資優班學校日開會時，應由各年級班親會員推選該年級之班

級代表、副班級代表、活動組長、總務組長、文書組長及支援組長各一人（各

年級之幹部合稱為「全體幹部」），代表該年級參加班親會幹部會議，任期為一

學年。	 

第八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活動長、總務長、文書長及支援長各一人，分由五

年級家長所推選之班級代表、副家長代表、活動組長、總務組長、文書組長及

支援組長擔任。	 

班親會會長於班親會幹部會議及班親會大會中擔任主席，若會長無法出席，委

由副會長代為主持。	 

班親會各組之分工及職責，由班親會幹部會議協調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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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班親會幹部會議由班親會會長視需要召開，由全體幹部出席，其任務如下：	 

一、 研討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審議班親會組織章程之相關修正草案。	 

三、 討論班親會會員之提案。	 

四、 審議班親會會費之收取事項。	 

五、 審議班親會務計畫、收支預算案及聽取決算報告。	 

六、 處理班親會大會中之交辦事項。	 

七、 審議班親會各組之分工及職責。	 

八、 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班聯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九、 其他相關事項。	 

班親會幹部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幹部代行表決權，但每一

人以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班親會幹部會議開會時，應邀請資優班教師列席。	 

第十條	 班親會大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通過，始得決議；出席人數不足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為假決議，提請下次會議追認。假決議經下次班親會大會三分之一以上成員出

席並經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後，視同有效之決議。	 

班親會幹部會議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之決議

應從相對多數決，各年級之有效表決票數以不超過六票為原則。	 

第十一條	 本會得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繳一次會費。前項收繳金額，由班親會幹

部會議決議之。	 

第十二條	 班親會相關支出應由班親會總務長核實單據後支付；逾新臺幣貳萬元之非經常

性支出應先經班親會幹部會議討論後，提請班親會大會同意後方可支付。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收支應編列財務報告表於班親會大會報告，並於會長改選後七日內辦

理移交。	 

第十四條	 本章程自班親會大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